1、 搬迁内容：
1、 各类医疗设备1416件，主要包括器械柜、治疗车、病床及一般医疗设备，不含CT、核磁、X光机等大型医疗设备。
2、 信息设备931件，主要包括电脑、自助机、音响设备等。
3、 办公家具254件，主要包括办公桌椅、文件柜等。
4、 科室纸质资料和其他后勤物资。
2、 搬迁要求：
1、 集中搬迁时间为4天，剩余部分依据医院安排陆续完成。
2、 有组织、按计划完成搬迁任务。
3、 搬迁过程中不损坏建筑装饰、搬运物资不遗失、不损坏。

